瓦政办发〔2018〕11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实施规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实施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7日
瓦房店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实施规划

为贯彻落实全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明电〔2017〕26号）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规划。

一、总体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我市全面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垃圾治理责任体系，强化财政支持力度，补齐设施不足短板，满足城乡垃圾治理需求，深入做好城乡垃圾治理工作，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建设中等发达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到2020年底基本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集中整治工作。

三、处理原则

经过排查和录入工作，我市31个乡镇、街道、轴承产业园区现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57处，其中生活垃圾210168立方米，工业固废28000立方米，建筑垃圾1740立方米，农业废弃物4100立方米，涉及19个乡镇、街道、轴承产业园区。

市政府委托专业设计单位编制陈腐垃圾整治工艺技术方案，通过后，进行立项，编制可研及设计等前期工作，待方案确定后，展开陈腐垃圾处理工作，以达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四、时间节点

2018年底，完成5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2019年底，完成20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2020年底，完成3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全面完成57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五、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各乡镇、办事处、轴承产业园区要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纳入到重要的议事议程，本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原则，积极做好此项工作。

（二）落实责任。各乡镇、办事处、园区是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将任务、目标和时限要求分解落实到人头，建立目标责任考核机制。

（三）保障资金。建立垃圾治理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快设施建设速度，提高运行效果。

（四）实行周调度制度。市垃圾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周调度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并及时向大连市汇报。对工作进度缓慢或者严重弄虚作假的地区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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